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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收到《民事判决书》暨其所持股份 

可能被实施司法处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根据本公告内提及的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苏01民

初2826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华泰证券有权对杨立军质押的266.23万股公

司股票进行司法处置（拍卖），占公司剔除回购股份数后总股本的0.18%。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的一

致行动人韩华先生和杨立军女士的通知，杨立军女士与其配偶韩华先生于2021

年3月29日作为被告参加了由原告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杨立军、韩华股

票回购合同纠纷一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20）苏01民初2826

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件现已审理终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  

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东中路228号 

法定代表人：张伟，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晟、马元，均为华泰证券公司员工 

被告：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杨立军女士、韩华先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华，系杨立军丈夫 

诉讼事由：股票回购合同纠纷 

管辖法院：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本次诉讼的主要内容及其理由 

（一）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杨立军向原告华泰证券偿还融资本金64,764,358.80元； 

2、判令被告杨立军向原告华泰证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分为三个部分：（1）

违约金477,175.25元。（2）以本金22,759,950元为基数，按照万分之五每日从

2019年3月26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3）以本金42,004,408.80元为基数，按

照万分之五每日从2021年1月30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 

3、判令华泰证券对杨立军质押给其的2,662,259股新研股份股票及相应孳息

的折价、拍卖或变卖价款。在上述第1、2项付款义务的范围内优先受偿； 

4、判令上述1、2项诉请中的债务为杨立军、韩华的夫妻共同债务，杨立军

与韩华对此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5、判令韩华对杨立军的上述第1、2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6、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

全费、公告费、评估费等）。 

（二）原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 

为开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华泰证券与杨立军签署《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随后进行了相应修订。根据《业务协议》约

定，待购回期间，杨立军应向华泰证券支付使用融入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购回交

易到期，杨立军为购回且未延期的，视为杨立军违约。杨立军违约后，华泰证券

有权收取违约金。因杨立军违约导致违约处置或因通过司法途径实现债权产生的

费用由杨立军承担。同时《业务协议》约定，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回购期限不

超过三年，双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进行的一次或多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均适用

本协议。 

在《业务协议》的有效期内，华泰证券与杨立军共开展两笔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 

三、判决情况 

1、杨立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华泰证券支付股票回购

交易价款64,764,358.80元及违约金（截止2019年3月25日尚欠的违约金

477,175.25元及以本金22,759,950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26日起、以本金

42,004,408.80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30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标准分别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 

2、华泰证券有权对杨立军质押的2,662,259股新研股份股票处置所得价款在

上述第一项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3、韩华对杨立军的上述第1项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68,00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73,007元，由韩华、杨立军

共同负担。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截止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系股东个人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不会产生影响，本案中判决结果表示原告华泰证券有权对杨立军质押的266.23

万股公司股票进行处置，若发生股权处置行为，将对公司控制权稳定产生影响，

但不会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1民初2826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